
附件1
  
  合肥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星级评价赋分标准（综合）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描述
	评分标准

	基本要素
（20分）
	经营年限（2分）
	依法存在并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满一定年限
	1.开展业务满5年，得2分
2.开展业务不满5年，得1分

	
	
	
	

	
	场所设施及信息公示（3分）
	拥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场所、设施和规章制度；公示营业执照、许可证、主管部门监督投诉电话、服务费用等情况
	符合要求得3分
1.有和业务相适应的场所、设施，得1分
2.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得1分
3.证照等需要公示的信息齐全，得1分

	
	
	
	

	
	
	
	

	
	
	
	

	
	员工规模（5分）
	专职员工人数规模
	专职员工人数：
1.3-9人，得1分
2.10-49人，得3分
3.50人及以上，得5分

	
	
	
	

	
	
	
	

	
	
	
	

	
	员工学历（5分）
	专职员工学历构成
	1.本科及以上学历不低于40%，得1分
2.本科及以上学历不低于50%，得2分
3.本科及以上学历不低于60%，得3分
4.本科及以上学历不低于70%，得5分

	
	
	
	

	
	
	
	

	
	
	
	

	
	员工技能（5分）
	专职员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或专业技术资格持证情况
	专职员工持有证书率：
1.达40%，得1分
2.达50%，得2分
3.达60%，得3分
4.达70%，得5分

	
	
	
	

	
	
	
	

	
	
	
	

	
	
	
	

	信用要素
（20分）
	信用管理（5分）
	为每位员工建立诚信档案、开展诚信活动、签订诚信服务承诺书情况
	
1.符合要求得5分
2.未建立员工诚信档案，扣2分
3.未开展诚信活动，扣1分
4.员工未接受诚信教育活动和签署诚信服务承诺书，扣2分


	
	
	
	

	
	
	
	

	
	
	
	

	
	用工情况（10分）
（含派遣、外包员工）
	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率、员工社会保险缴纳率及保障员工合法权益的情况
	
1.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率或社会保险缴纳率达不到100%的，扣10分
2.有其他侵犯员工合法权益行为的，每存在一项，扣2分，扣完为止


	
	
	
	

	
	客户权益（5分）
	客户有较高的满意度，无侵害客户合法权益的不良记录
	1.评价年度内，有经判决、裁定认定为诉讼、仲裁中承担责任当事人一方记录的，有一项扣2分；消极履行的，扣3分，扣完为止
2.缺少客户对企业评价调查表，扣2分；客户满意度不到90%，扣1分

	
	
	
	

	管理要素
（40分）
	服务规范（20分）

	建立从业人员服务准则、项目服务标准（流程）、服务记录、服务质量跟踪反馈等制度
	
1.未建立从业人员服务准则，扣5分；有准则，不具有操作性，扣3分 
2.未建立服务标准（流程），扣5分；有标准，不具有操作性，扣3分
3.未建立服务记录，扣5分；不全面，扣3分
4.未建立服务质量跟踪反馈，扣5分；不全面，扣3分


	
	
	
	

	
	
	
	

	
	
	
	

	
	招聘规范（15分）

	
未出现发布不实招聘信息、通过不正当手段揽工（吸工、抢工）、虚高宣传工价（服务费）、组织劳动者非正常频繁更换用人单位、拖欠或克扣劳动者工资、哄抬市场价格、扣押劳动者证件（物品）、收取押金等情况

	1.符合要求得15分
2.每出现一次投诉扣2分，直至扣完为止
3.投诉一次被核实的，扣5分，直至扣完为止
4.情节较严重的扣10分，直至扣完为止
5.情节恶劣的扣30分，直至扣完为止

	
	驻企管理（5分）
	落实短期用工服务相关合同（协议）签订和向辖区人社部门备案情况 ；落实驻企管理、安全生产以及疫情防控措施等情况
	
1.短期用工服务未签订合同（协议）的，扣3分
2.短期用工服务合同（协议）未备案的，扣2分 
3.未落实相关管理制度，造成不良影响的，出现一起扣5分


	发展要素
（60分）
	经营状况（16分）
	近2年年均营业收入情况
（年营业收入是指人力资源服务业务营业收入）
	
近2年年均营业收入评分：
1.超50万，得1分
2.超100万，得2分
3.超300万，得4分
4.超500万，得6分
5.超1000万，得8分

	
	
	
	

	
	
	
	

	
	
	
	

	
	
	
	

	
	
	
	

	
	
	近2年年均纳税情况
（不含代收代付部分）
	纳税额度评分：
1.超20万，得2分
2.超50万，得3分
3.超100万，得4分
4.超300万，得5分 
5.超500万及其以上，得6分
6.上一年纳税信用评价为B级的纳税人，另加1分
7.上一年度纳税评价为A级的纳税人，另加2分

	
	
	
	

	
	
	
	

	
	
	
	

	
	
	
	

	
	
	
	

	
	
	
	

	
	
	
	

	
	
	
	

	
	
	
	

	
	发展能力（8分）
	机构近2年资本增值的能力（由经营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纳税总额增长率三项判断）
	
近2年：
1.1项指标正增长，得1分
2.2项指标正增长，得2分
3.3项指标正增长，得4分
4.3项指标正增长率平均在5%以上，得6分
5.3项指标正增长率平均在10%以上，得8分


	
	业务规模（15分）
	年度提供职业介绍（派遣、外包员工）、人才培训、人才测评等服务人数；
开展高级人才寻访情况
	
年服务人数：
1.500人（含）以内，得1分
2.500-1000人（含），得2分
3.1000-3000人（含），得5分
4.3000-5000人（含），得7分
5.5000人以上，得10分


	
	
	
	

	
	
	
	

	
	
	
	

	
	
	
	

	
	
	
	
引进高层次人才最高得5分：
1.每引进1名副高以上职称（年薪30万以上的企业高管、高级技师）或博士学位的，得2分
2.每引进本科及以上毕业生10人，得1分


	
	业务种类（5分）
	提供多元化服务项目情况
	
开展1类、2类、3类、4类、5类及以上业务，分别得1分、2分、3分、4分、5分


	
	
	
	

	
	
	
	

	
	企业规模（6分）
	评价企业设立分支机构及其跨行业发展情况
	1.设立1家分支机构，得1分
2.设立2家分支机构，得1.5分
3.设立3家及以上分支机构，得2分
4.分支机构跨市另得1分；跨省另得2分
5.跨行业综合发展，得2分

	
	
	
	

	
	
	
	

	
	
	
	

	
	
	
	

	
	创新力（6分）
	企业品牌创立、服务或产品创新、数字化或信息化技术运用以及创新团队建立等情况
	1.有特色品牌，得1分
2.有创新服务项目或产品，得2分
3.有研究发展团队，得2分
4.设立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机构等，得3分
5.有信息化或数字化技术运用手段的，得3分
最高不超过6分

	
	
	
	

	
	
	
	

	
	
	
	

	
	主营业务（4分）
	人力资源服务的业务收入占本机构年度营业收入的比重
	1.20%-40%（含），得1分
2.40%-60%（含），得2分
3.60%-80%（含），得3分
4.80%以上，得4分

	
	
	
	

	
	
	
	

	
	
	
	

	
	
	
	

	社会贡献要素
（10分）
	公益活动（5分）
	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情况
	
开展公益活动：
1.举办招聘会1场，得0.5分
2.举办招聘会2场及以上，得1分
3.举办培训或职业指导1场以上，得1分
4.参与乡村振兴项目对接会等，得1分
5.参与县区及其以上行政部门组织促进社会就业等公益活动，得2分
最高不超过5分

	
	
	
	

	
	
	
	

	
	
	
	

	
	
	
	

	
	
	
	

	
	荣誉表彰（5分）
	获得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政府授权的行业、组织表彰的各类荣誉
	近2年：
1.每获得县区荣誉或者行业荣誉1项，得1分
2.每获得省、市级荣誉1项，得2分
3.每获得国家级荣誉1项，得3分
同类荣誉只计最高项，各类荣誉可以累计，最高不超过5分

	
	
	
	

	
	
	
	

	
	
	
	

	
	
	
	

	
	
	
	

	
	
	
	

	加分项
（10分）
	
	企业设立党团或工会组织，制定行业标准，成功上市，开展管理咨询业务及其他被认定为可加分事项
	
1.设立党团或工会组织，得2分
2.制定行业标准（市级，得1分；省级及以上，得2分）
3.本地独立法人性质企业成功上市，得4分
4.开展管理咨询业务及其他被认定为加分项的（每项得2分，最高得4分）
最高不超过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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